
創意生活設計系碩士班計點申請表 

姓    名  學    號  

指導教授  組    別 □ 學術論文組     □ 設計創作組 

論

文

發

表 

⚫ 論文題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⚫ 發表或研討會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國內  □ 國外 

⚫ 發表或研討會主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舉辦時間：          

⚫ 發表形式： □ 口頭發表 □ 海報發表 □ 僅收錄於研討會刊物 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

⚫ 發表或刊登語言： □ 中文  □ 英文 

⚫ 是否有其他作者： □ 是，共同作者（指導老師除外）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否 

創

作

發

表 

⚫ 發表或展覽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國內  □ 國外 

⚫ 主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個展  □ 聯展 

⚫ 是否有共同創作者： □ 是，共同創作者                   □ 否 

競

賽

得

獎 

⚫ 競賽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國內  □ 國外 

⚫ 主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賽件數：                  

⚫ 得獎名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⚫ 是否有共同創作者： □ 是，共同創作者                   □ 否 

工

作

坊 

⚫ 主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國內  □ 國外 

⚫ 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⚫ 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得獎名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預定申請點數 論文發表 _____ 點；創作發表 _____ 點；競賽得獎 _____ 點；工作坊 _____ 點 

指導教授初審 
經初審共獲得論文發表 ___ 點；創作發表 ___ 點；競賽得獎 ___ 點；工作坊 ___ 點 

⚫ 指導教授核章： 

系務會議審核 

經   學年度第  次系務會議審查通過 

共獲得論文發表 ____ 點；創作發表 ____ 點；競賽得獎 ____ 點；工作坊 ____ 點 

⚫ 系主任核章： 

※ 一張申請表僅限申請單件作品，並應附上相關證明文件，否則一律不受理 ※ 

（115.05.13 起適用） 



（計點認定規範表供參酌用，申請時無需繳交此頁） 

⚫ 論文發表計點認定規範表：（排除指導教授、具備正職教師身分者及經指導教授同意之協同指導人員） 

發表類別 發表形式 點數計算 第一作者 非第一作者 

國際期刊 

（非中文） 

SSCI 或同級 3 

點數 x 3/4  
點數 x 

1

4×(𝑛−1)
 

n＝學生人數 

非 SSCI 1-3（系務會議審定） 

國內期刊 
TSSCI 或同級 2.5 

非 TSSCI 1-2.5（系務會議審定） 

世界性國際研討會 

（非中文） 

口頭 1.5 

海報 0.75 

國內舉辦之國際研討會 

（非中文） 

口頭 1.5 

海報 0.75 

國內研討會 

（一般以中文發表之國內

國際研討會等同此類） 

口頭 1 

海報 0.5 

 

⚫ 競賽計點認定規範表： 

競賽類別 獲獎 點數計算 共同設計 

國際競賽 

（教育部設計戰國策項目） 

一級/前三名 6 

點數 x 1/n 

n＝參與競賽學生人數 

佳作/入選 1-4 

入圍 0.5 

其他國際競賽 系務會議審定 

300 件以上之國內競賽 

前三名 1-2 

優選/佳作 0.5-1 

入圍 0.25-0.5 

300 件以下之國內競賽 

前三名 0.5-1 

優選/佳作 0.25-0.5 

入圍 0.1-0.25 

 

⚫ 公開展演計點認定規範表： 

展演類別 辦法 點數計算 共同設計 

校外個展 需 50%新作品 1 系務會議審定 點數 x 1/n 

n＝參與競賽學生人數 校內個展 需 50%新作品（以 2 次為限） 0.5 系務會議審定 

 

⚫ 國際工作坊計點認定規範表： 

工作坊類別 辦法 點數計算 共同協辦 

5 日以上 

國際設計相關研習營 
主持人核發獎勵名額 

0.5 點系務會議審定 

最高採計 0.5 點 

點數 x 1/n 

n＝協辦工作坊學生人數 

 


